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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加强上海国家调查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国家调查工作,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派驻

上海各级调查队(以下统称“国家调查队”)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

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,经市政府同意,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加强调查工作基层基础建设

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对国家调查工作承担主体责任,在

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住户收支、劳动力、价格、采购经理、粮食产

量、农民工等调查工作.各区政府要把加强国家调查工作基层基

础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,大力支持国家调查队依法依规独立行

使统计调查、统计监督职权,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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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.未设国家调查队的区,由区统计局协助

承担国家调查相关工作,根据协助任务事项相应配备工作力量.

乡镇(街道)要选优配强统计人员.调查人员力量不足的地方,应

采取多种方式予以补充.对经审核同意下派到居村的协助国家调

查任务,各区政府、乡镇(街道)要加强对居村的支持和指导.

二、完善沟通协作机制

各区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依法依规提供统计数据、行政记录和

政策文件,推动部门间数据信息共享,及时协助调查工作宣传、调

查对象联络、调查数据核实等事宜.协助承担国家调查相关工作

的区统计局,接受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的业务指导,按照国家

调查制度开展工作,实现业务工作规范统一,确保国家调查任务落

实落地.各级统计局、国家调查队要形成常态化合作协同机制,加

强工作沟通和协调,提供科学、精准统计调查服务.

三、加强调查工作保障

各区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国家调查工作的重要性,全

力支持配合国家调查工作.各区政府要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

相一致原则,依法依规保障国家调查队承担地方任务所需经费.

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对协助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统计局,

要按照区调查队同等标准安排并拨付中央经费.支持国家调查队

改善办公和业务技术用房条件,积极协助解决国家调查队办公用

房问题.支持国家调查队开展统计调查信息化建设,优化统计生

产方式,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在调查工作中的应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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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

各区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纳

入依法行政、依法履职责任范围,进一步健全完善防范和惩治统计

造假、弄虚作假责任制,增强防治统计造假制度刚性约束,支持配

合国家调查队依法查处各类统计违纪违法行为.积极构建协同联

动防治统计造假工作机制,推动统计监督与纪律监督、监察监督、

派驻监督、巡视巡察监督、审计监督等贯通协调,着力形成权责明

晰、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.严格落实国家调查制度方法要求,不得

以任何方式干预国家调查工作.持续加强统计法治宣传,常态化

开展统计法律法规学习教育,推动统计法治宣传进机关、进企业、

进单位、进学校、进农村、进社区.

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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